東海大學工學院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專題研究競賽辦法
100年04月26日　訂定
108年06月04日　修正
1、 宗旨：

為鼓勵本系大學部學生之參與研究，並提高本系大學部學生之研究水準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2、 參賽資格：

凡在學之本系大學部學生，選修「化工與材料研究」或「工程統整專題」課程者，或由本系教授推薦者均可報名參賽。

3、 競賽程序

1、 報名：每於每年○○月○○日起至○○月○○日止，由指導教師推薦後，以個人或團隊方式報名，但每一團隊人數不得高於3人。

2、 繳交研究成果：每一團隊或個人需以書面繳交研究成果報告3份以及展現研究成果之海報一份。海報尺寸為A1 大小（59.4公分×84.1公分），研究成果繳交時間另前公告。

3、 海報展示與口頭報告：
· 研究成果將以海報型式公開展示，每一團隊需準備3分鐘口頭報告。

· 展示日期：另行公告。

4、 評分項目：

本競賽評分項目含底下2項，其個別所佔之評分比例，由本系訂定之。

1、 書面研究成果報告 （50％）
2、 海報與口頭報告（50％）
5、 獎勵方式：

本競賽經評審得獎學生之人數與其獎勵如下：
第一名隊伍可獲獎勵金一萬五千元與獎狀一紙。

第二名隊伍可獲獎勵金獎金九千元與獎狀一紙。、

第三名隊伍可獲獎勵金六千元與獎狀一紙。
最佳人氣獎隊伍可獲獎勵金二千元與獎狀一紙。
佳作若干：可獲獎勵金陸佰元與獎狀一紙。前三名若獲得相同評分者，則採並列名次，獎勵金額由系務會議決議。
6、 評審組成：

本競賽之評審由本系聘請校內或校外專家學者擔任。
7、 競賽辦法修訂與實施：
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訂定後實施，其修訂亦同。
